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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

九届三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一、会议召开情况

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九届三十三次董事会于2025

年12月12日以电话和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，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

下，于2025年12月22日以现场会议结合视频方式召开，现场会议地点为公司本部

会议室，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俊涛先生主持；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，实际参加

表决的董事9人（其中：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4人，委托出席会议的董事1

人），董事余明星先生、张友鹏先生、邹永军先生、胡继晔先生视频出席本次会

议，独立董事董新洲先生委托独立董事申香华女士代为表决；公司高级管理人员

列席本次会议。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

有关规定。

二、会议审议情况

1.会议以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《关于制定<董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；

为规范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章程

指引》等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公司制定《董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》。

公司《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》刊登于巨潮资讯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。

2.会议以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《关于制定<金融衍生

业务管理办法>的议案》；

为切实加强金融衍生业务管理，有效利用金融衍生工具的套期保值功能，根

据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公司制定《金融衍生业务管理办法》。



3.会议以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《关于修订<董事会审

计委员会工作规则>的议案》；

为强化董事会决策功能，规范审计委员会工作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

章程指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

范运作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公司对《董事会审计

委员会工作规则》进行修订。

公 司 《 董 事 会 审 计 委 员 会 工 作 规 则 》 刊 登 于 巨 潮 资 讯 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。

4.会议以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《关于修订<董事会授

权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；

为进一步规范董事会授权管理行为，公司修订《董事会授权管理制度》。修

订后，《董事会授权管理制度》名称变更为《董事会授权管理办法》。

公 司 《 董 事 会 授 权 管 理 办 法 》 刊 登 于 巨 潮 资 讯 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。

5.会议以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《关于修订<董事会授

权事项清单>的议案》；

为进一步规范董事会授权管理行为，促进总经理依法履职，公司修订《董事

会授权事项清单》。

6.会议以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《关于修订<重大事项

决策权责清单>的议案》；

为进一步优化公司决策体系，整合决策资源，确保重大事项决策的科学性、

规范性和合规性，公司修订《重大事项决策权责清单》。

7.会议以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《关于应收款项核销的

议案》；

经公司核算，本次核销应收款项原值2,560万元，其中应收账款2,444万元，

其他应收款116万元。核销后，预计利润总额将减少369万元，净利润将减少314

万元。

8.会议以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《关于聘任总法律顾问

的议案》。



经公司总经理许涛先生提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，公司董事会同

意聘任陆飞先生为公司总法律顾问，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。陆飞先生简历见

附件1。

三、备查文件

1.公司九届三十三次董事会决议；

2.公司 2025 年第二次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决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2 月 23 日



附件 1：

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简历

陆飞先生，1978 年 2 月生，中共党员，大学学历，会计师。历任山东电工

电气财务资产部主任，中电装备青岛豪迈钢结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、工会主席，

江苏振光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、党委委员、党委书记，江苏华电铁塔制

造有限公司执行董事、党委书记、总经理，山东电工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、

总会计师、总法律顾问、董事会秘书、首席合规官。现任许继集团有限公司党委

委员，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，山东电工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，

中电装财务有限公司董事，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、总会计师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陆飞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；除在许继集团有限公司、

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投资有限公司、山东电工电气集团有限公司、中电装财务有限

公司任职外，与公司其他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；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

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；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

规范性文件、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要求

的任职资格；不是“失信被执行人”。


